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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机构信息公开表

（2022年度核查）

一、技术服务机构基本信息

技术服务机构

名称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1100004006

88481A
法定代表人 姜林

注册资金(万

元)
1000 办公场所

北京市市辖区西城区北京市

市辖区西城区北京市西城区

阜外大街北二巷

联系人 关婧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18600677500

二、技术服务机构内部管理情况

内部质量管理

措施

1.建立质量保证制度。

为确保核查工作的顺利开展，环科院制定了碳排放权交易核查内部质量管理制度，

对核查工作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及责任，

核查过程管理，质量管理体系等进行了明确。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评审员复核

制、环科院各机构负责人批准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个项目的《文件评审

表》、《现场核查清单》、《不符合项清单》及《核查结论》均执行三级的质量校

核程序，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节的核查质量；

2.质量控制机制。

质量控制机制包括适用于所有与计算、数据处理、完整性和归档相关的通用质量检

查。包括检查主要活动水平及排放因子并归档、检查活动数据与碳排放量计算的正

确性、检查是否正确测试和记录了参数、单位及适当的转换系数、检查数据库文件

的内在一致性、检查数据的一致性、检查处理步骤中数据移动的正确性、检查综合

碳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估算和计算的正确性、检查完整性、评审内部文件和存档。

3.工作质量控制要点。

按照生态环境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企业碳排放数据应具有完整

性、一致性、透明性和客观性；

应该以透明的方式获得、记录、分析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包括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数据等，从而确保核查人员和主管机构能够复原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

应保证排放量的核算和相关数据的确定没有系统性的错误或者人为的故意错误，排

放量核算结果能够真实地反映报告单位的实际情况。

鉴于以上要求，为了保证企业碳排放数据质量，环科院根据核查流程中数据流动的

方向，构建核查数据树，对碳排放核查涉及的核查边界的确定、核算方法、排放量

计算、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等进行了研究确定，以保证达到相关要求，保障企

业排放数据质量。

通过对核查数据的分析和构建，从核查工作全流程角度控制核查数据的质量，保证

数据传递过程的准确性，从而保证核查数据的可重复性和可再现性。

4.保密措施。

环科院要求所有相关人员对在从事核查活动时获得或产生的保密信息予以保密。对

于有特定要求的企业或个人信息，环科院在未经当事客户或个人书面同意的情况

下，不得向第三方披露。业务对应标准、规范或主管机构要求公开的信息不得视为

保密信息，企业不得以保密为由拒绝提供业务活动所需的信息。

公正性管理措

施

为了保证公平公正性，环科院严格禁止开展以下活动：

1.禁止向重点排放单位提供碳排放配额计算、咨询或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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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止接受任何对核查活动的客观公正性产生影响的资助、合同或其他形式的服务

或产品；

3.禁止参与碳资产管理、碳交易的活动，或与从事碳咨询和交易的单位存在资产和

管理方面的利益关系，如隶属于同一个上级机构等；

4.禁止与被核查的重点排放单位存在资产和管理方面的利益关系，如隶属于同一个

上级机构等；

5.禁止为被核查的重点排放单位提供有关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监测、测量、报告

和校准的咨询服务；

6.禁止与被核查的重点排放单位共享管理人员，或者在 3 年之内曾在彼此机构内相

互受聘过管理人员；

7.禁止使用具有利益冲突的核查人员，如 3 年之内与被核查重点排放单位存在雇佣

关系或为被核查的重点排放单位提供过温室气体排放或碳交易的咨询服务等；

8.禁止宣称或暗示如果使用指定的咨询或培训服务，对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报告的

核查将更为简单、容易等。

不良记录 无

三、核查工作及时性和工作质量

核查质量

（如符合要求填写符合，如不符合要求，简述不符合的具体内容）

序号
重点排放

单位名称

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

组织

机构

代码

核查及

时性

（填写

及时或

不及

时）

1重点排

放单位基

本

情况

2核算边

界

3核算方

法

4核算数

据

5质量控

制和文件

存档

6数据质

量控制计

划及执行

7其他内

容

华电（北

京）热电

有限公司

91110

00080

11057

93G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大唐国际

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高井

热电分公

司

91110

107X0

00931

47W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北京京桥

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91110

00075

82318

148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北京京能

未来燃气

热电有限

公司

91110

11406

73167

55U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北京上庄

燃气热电

有限公司

91110

10859

76883

107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北京太阳

宫燃气热

电有限公

司

91110

00078

17001

13N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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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丰

燃气发电

有限责任

公司

91110

00075

46789

268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北京京能

高安屯燃

气热电有

限责任公

司

91110

00056

74558

745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北京华电

北燃能源

有限公司

91110

11259

96473

52G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国能国华

（北京）

燃气热电

有限公司

91110

00059

60402

72N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华润协鑫

（北京）

热电有限

公司

91110

30276

55059

08J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北京正东

电子动力

集团有限

公司

91110

00010

11011

50L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华能北京

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91110

000X2

60005

51M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北京京西

燃气热电

有限公司

91110

10759

38700

6XH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共出具 14份《核查结论》。其中：14份合格，0 份不合格，合格率 100.0 %。

《核查结论》不合格情况如下：

-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 核算边界的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 核算方法的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 核算数据的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 质量控制和文件存档的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执行的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 其他内容的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附：

1.技术服务机构内部质量管理相关文件

2.技术服务机构《年度公正性自查报告》


